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解

除限售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87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5年9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业
务指南第2号——存续业务》等有关规定、《国泰海通
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业务类型 场内解除限售、场外解除锁定

解除限售/锁定生效日 2026年2月24日

注：2025年9月29日，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由国泰

君安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变更而来。

二、解除限售份额基本情况

本基金部分战略配售份额自基金上市之日（2025年2月17日）起锁定12个月，将

于2026年2月24日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份额为48,000,000份，其中场内解除限售

份额48,000,000份，场外解除锁定份额为0份。

本次战略配售份额上市流通前，可在二级市场直接交易的本基金流通份额为

50,000,000份，占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的25%。本次战略配售份额解禁后，可流通份

额合计为 98,000,000份，占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的49.00%。

（一）公募REITs场内份额解除限售

1、本次解除限售的份额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

量（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月）

1
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7,6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

量（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月）

2

上海国泰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7,58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3

国泰君安证券资

管－财信吉祥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

君得睿胜1号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4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4

国寿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国寿瑞

驰(天津)基础设

施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93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5

湖北省铁路发展

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2,34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6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34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7

中国人寿资管－

民生银行－国寿

资产－鼎瑞2308

资产管理产品

2,34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8

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

分红

2,13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9

华夏基金－国民

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险

－华夏基金国民

养老5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1

华金证券－东吴

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华金证

券东吴人寿15号

基础设施基金策

略FOF单一资产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

量（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月）

管理计划

12
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3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4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5

安联保险资管－

中信银行－安联

知瑞1号资产管

理产品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6
陆家嘴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7
深圳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8

国泰君安证券资

管－广东弘图广

电投资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君得

3603FOF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19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1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0

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13C

－CT001沪

852,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1

嘉实基金－财信

吉祥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嘉实基

金宝睿5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2

诺德基金－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子

牛2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585,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

量（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月）

23

诺德基金－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诺德基

金浦江888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585,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4

嘉实基金－国任

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

金－嘉实基金国

任宝睿6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57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5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集团本级

－自有资金－

012G－ZY001沪

426,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6

太平洋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426,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7

安信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426,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

配售限售
12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后剩余的限售份额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量

（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月）

1
济南热力集团有

限公司

40,000,000 原始权益人及其同一

控制下关联方战略配

售限售

60 个月

62,000,000 36 个月

注：上述份额限售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计算。

（二）公募REITs场外份额解除锁定

本基金不存在场外份额解除锁定的情形。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近期经营情况

本基金持有的不动产项目（简称“本项目”）为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



城区的供热长输管网项目（包括232段长输管网资产所有权及其对应的经营权利），

具体资产范围为济南市二环东路以东、围子山路以西、胶济铁路以南、经十东路以

北。根据《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第4季度报

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项目对应的供热面积为 41,370,499.60 平方米，收

费面积为29,010,868.36平方米，共计用户数426,754户，停热率为29.88%。截至本公

告发布之日，不动产项目经营稳定，基金投资运作正常，外部管理机构履职正常。

（二）净现金流分派率说明

2026年2月4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1.546元，相较于发行价格涨幅

为54.36%。根据《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本基金2025年度预测可供分配金额为12,031.40万元。基于上述预测数据，

净现金流分派率的计算方法举例说明如下：

1、如投资人在首次发行时以发行价格7.480元/份买入本基金，以前述可供分

配金额测算的该投资者的2025年度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12,031.40/(7.480×

20,000)=8.04%。

2、如投资人在2026年2月4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本基金，假设买入价格为

当天收盘价11.546元/份，以前述可供分配金额测算的该投资者的2025年度净现金流

分派率预测值=12,031.40/(11.546×20,000)=5.21%。

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

1、基金首次发行时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金额

/基金发行规模，对应到每个投资者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

分配金额/基金买入成本。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涨/下跌会导致买入成本上涨/下

降，导致投资者实际的净现金流分派率降低/提高。

2、以上计算说明中的可供分配金额系《国泰海通济南能源供热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所载的预测金额，不代表年度的实际可供分配金额，

如年度实际可供分配金额降低，将影响届时净现金流分派率的计算结果。

3、净现金流分派率不等同于基金的收益率。

4、前述公式均未考虑当年已实际分红的金额。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thtzg.com）

http://www.chinaamc.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95521）进行相关咨询。

五、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

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

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投资目

标、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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